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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疗用毒性药品（

以下简称毒性药品）是指毒性剧烈、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相

近、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死亡的药品。如果对毒性药品管

理不严而发生流失，将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因此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的规定，对毒性药品的生产、经营、储运和使用进行严格监

管。为做好毒性药品监管工作，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并

防止发生中毒等严重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毒性药品监管工作，进一步落实防范

措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从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重视毒性药品监管工作，坚决

杜绝毒性药品的流失，禁止违法生产、经营、使用毒性药品

现象的发生。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负责，层层落实毒性药品监管责任。 消除各种隐

患，进一步落实防范措施，防止毒性药品的流失，是当前有

关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要将毒性药品管理列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将职能部门的

专门防范与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结合起来，重点加固生产、

储存环节的门窗等关键部位，完善必要的安全报警、防盗等

设备。进一步加强各种规章制度的落实及检查，突出以预防

为主的方针，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各种事故苗

头，真正做到对毒性药品的全方位、全过程监控，特别要强



化对毒性药品零售环节的监管。 二、严格执行毒性药品管理

规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督促各有关单位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

施条例》、《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针对新形势下毒性药品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新问题，切

实加强对关键环节的监管。 毒性药品年度生产、收购、供应

和配制计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

医疗需要制定并下达。毒性药品的收购和经营，由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企业承担；配方用药由有关药品零

售企业、医疗机构负责供应。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

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 药品生产企业（含

医疗机构制剂室）涉及到毒性药品的，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

度，每次配料必须经两人以上复核签字。生产（配制）毒性

药品及制剂，必须严格执行生产（配制）操作规程，建立完

整的记录。 药品经营企业（含医疗机构药房）要严格按

照GSP或相关规定的要求，毒性药品应专柜加锁并由专人保

管，做到双人、双锁，专帐记录。必须建立健全保管、验收

、领发、核对等制度，严防收假、发错，严禁与其他药品混

杂。 药品零售企业供应毒性药品，须凭盖有医生所在医疗机

构公章的处方。医疗机构供应和调配毒性药品，须凭医生签

名的处方。每次处方剂量不得超过二日极量。 科研和教学单

位所需的毒性药品，必须持本单位的证明信，经所在地县级

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供应单位方能发售。 三、开

展毒性药品监管专项检查，切实消除各种不安全隐患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迅速组织开展对辖区内

毒性药品监管的专项检查。检查主要以《药品管理法》、《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为依

据，检查重点为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设施和措施

，进货和销售渠道，采购、运输、进库、在库、生产或销售

是否按规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及制度执行情况，有无完整

准确的记录以及帐物相符情况。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督

促各毒性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积极进行自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及时纠正，立即整改。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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